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数据错误
更正申请书
海关总署：
我司/本人向你署申请并已由你署于      年    月___日核准的 （知识产权名称）  海关保护备案（备案号：           ）数据存在错误，现申请更正：
更正前的内容：
（如：核定使用商品：服装）
更正后的内容：
（如：核定使用商品：服装、皮鞋）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

（签章）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
（备注：更正前后的不同的内容，请用黑色字体突出显示。该申请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给海关总署办理，海关总署电子邮件地址：IPR@CUSTOMS.GOV.CN）
